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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二季度末，纳入审议的176家
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为246%，较上季末下降2个百分
点；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35%，较上季末下降 2 个百分点。
其中，财产险公司、人身险公司、再
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分别为272%、240%和299％。

对此，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方面，保险行业自身正在发生
积极变化，偿付能力充足率保持在
合理区间较高位运行，战略风险和
声誉风险均呈现向好趋势。另一方
面，当前外部环境正发生较大变化，
各种外部冲击对保险业构成严峻挑
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依然是保
险监管的首要任务。

不容忽视，在全行业持续防风
险、严监管、调结构的严峻态势下，
传统大型保险公司依靠深耕行业多

年的经验和较强的综合实力，及时
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服务水平，
稳占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部分中
小险企随着业务拓展消耗资本加
大，同时公司资源、人才、规模相对
较弱，在面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
中，承保亏损不断加剧，企业利润出
现明显下滑，偿付能力频频亮起黄
灯，亟需‘补血’缓解偿付能力压力，
以便更好调整业务结构，助力公司
转型升级。因此，不少险企的增资
计划正在提速。”有分析人士称。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已有
27 家险企合计增资约 740 亿元，是
去年同期增资额的 2.8 倍。具体来
看，多家险企通过股东直接注资和
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等方式提升偿付
能力。截至目前，股东直接注资的
险企有 20 家，增资金额为 292 亿
元。同期，共有 7 家险企获批发行
10年期资本补充债券，总计不超过

445亿元。其中，中国人保及其子公
司人保寿险获批发行资本补充债券
的规模较大，合计不超过300亿元。

与以往不同的是，利用发债补
充资本已经不单单是大型险企的选
择，眼下中小险企也开始通过此渠
道获得资本，比如，今年已有农银人
寿获批发行不超过35亿元资本补充
债券，英大泰和财险获批发行不超
过15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中英人寿
获批发行不超过25亿元，幸福人寿
获批发行不超过30亿元等。

“尽管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条
件相对严格，门槛也高，但是资本补
充债可在央行的监督管理下，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采用这
种方式保险公司无需付出流动性溢
价，融资成本较低，加之可以进行二
级市场交易，交易灵活，投资者更加
活跃，自然有不少险企会优先选择
此方式进行筹资。”业内人士指出。

缓解偿付压力 险企增资提速
本报记者 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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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数量
明显增加。截至9月16日，今年以来已有
510 家 A 股上市公司实施回购，累计回
购687笔，回购总规模达248.07亿元，比
上年均大幅增加，也创下近 5 年来股票
回购额最高纪录。

公司股份回购制度是股份公司在特
定情形下，收购本公司已经发行在外的
股份。从回购的目的看，公司回购股份与
大股东增持看似相同，但在实施主体、资
金来源、回购用途、股票本身权益等方面

有很大差异。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持续走弱，投资

者信心受挫，不少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创
新低，更有不少公司股价与定增价格出
现了倒挂。通过股票回购，可以向市场传
递企业股价被低估的信号，增强投资者
信心，使得股价能够回归合理价值。

比如，美的集团 8 月 7 日公告称，公
司回购行动已累计耗资12.5亿元，达到
了其7月5日宣称的40亿元回购总额的
三分之一。在回购预案中，美的集团宣

称，此次股份回购的目的为“使股价与公
司价值匹配”“维护投资者利益”。

与此同时，今年上市公司回购增多
与部分公司有股权激励、合并、减资等需
求密切相关。不过，也有部分上市公司涉
嫌“忽悠式回购”，纯粹为了哄抬股价、趁
机套利。

中泰证券分析师王仕进认为，影响
回购意愿的因素比较复杂，不仅包括客
观方面为了完成业绩兑现、采取资产注
入等方式的回购，还可能主观存在套路

减持、提升股价的“忽悠式回购”。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消息，将会同

有关部门提出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
度修法建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将有针对性
地解决上市公司在现行股份回购制度下
的困难和障碍。

财富证券分析师黄仁存表示，针对
股份回购范围较窄、决策程序复杂、库
存制度不健全等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求意见稿分别提出了建立库存股制
度、增加股票回购情形等解决举措。未
来，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的操作，将
具有更多适用情形，回购流程将更简
便，股份回购积极性将更大。此外，监管
部门从库存股制度着手，打消了上市公
司对融资成本提升的疑虑，未来有利于
充分发挥股份回购在稳定股价、市值管
理、价格发现中的作用。

今年以来已有510家公司回购超248亿元——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模大增
本报记者 周 琳

如果把金融工具看作高速行驶的汽
车，那么金融工程基础设施就是高速公
路，金融立法则相当于交通法规。对于
我国期货市场而言，基础设施已具规
模，期货品种创新有序推进，风险管理
工具日益丰富，“高速路上的车”越来
越多。而且，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深
入，“驾驶员”开始呈现全球化趋势。
如何让高速行驶的“汽车”依法依规各
行其道，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呼唤
期货法尽早出台的声音越来越大。

9月15日，在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五
次会员大会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
海表示，证监会正集中精力把期货法的
立法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市场“提挡换速”

我国期货市场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
发展的提挡换速时期。

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已连续多年是全
球最大商品期货市场，国内4家期货交
易所均进入世界十大期货交易所行列。
随着商品期权、原油期货上市以及铁矿
石期货国际化，市场进入多元开放的新
时代。期市对外开放呈现品种、机构、
投资者三箭齐发的良好态势。我国已上
市期货和期权品种共 58 个，特定品种
对外开放的路径基本形成，深度、广度
逐步扩展。原油期货上市以来，市场规
模已跃居世界第三。期货服务业扩大开

放政策正式落地，“引进来”“走出去”
同步推进。配合市场开放，期货交易所
积极深化境外布局。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共有 149 家
期货公司，下设 65 家风险管理子公
司、11家资产管理子公司，1677个遍
布全国各地的营业部，通过经纪业务、
资管业务、风险管理业务、投资咨询业
务等，搭建起多层次的服务实体经济的
网络，有力推动了期货市场价格发现、
风险管理功能的发挥。

可以说，我国期货行业发展方向更
加明确，就是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国
际化的发展道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
国家战略。

法制建设滞后于市场

整体来看，我国期货市场法制建设
滞后于市场发展。从细分市场看，证券
法、基金法、保险法和信托法均已出台
并实施，唯有期货法至今仍未推出。随
着期货创新业务以及国际化业务的深入
推进，期货市场立法已迫在眉睫。

在期货市场发展初期，法规制度建
设几近空白。期货市场监管从“多头分
散”到“集中统一”演进。市场早期由
相关行业部委和地方政府分头监管。

1998 年国务院明确证监会对期货
市场进行垂直管理和集中统一监管。
2000 年 12 月份，中国期货业协会成

立。期货业形成了证监会行政监管、交
易所一线监管和协会自律监管相结合的
监管制度。

2006 年成立的期货市场监控中心
实现了期货市场数据大集中，从而确立
了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期货交易
所、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和中国期货
业协会“五位一体”的期货监管工作
机制。

此外，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经形成
了以国务院发布的 《期货交易管理条
例》等相关行政法规为核心，证监会发
布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等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体，期货交易所、
中国期货业协会制定的自律管理规则等
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规范体系。但
是，市场层级最高的法律文件仅有行政
法规，缺乏上位法对市场发展进行引导
和规范。

业内专家表示，我国期货法立法历
经20年，早在2013年，期货法已被列
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目
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已审议通过了期货
法（草案）。就在今年9月7日，期货法
已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第二类项目。

对外开放需法治护航

大而不强，是我国期货业的难言之
隐。从国际期货史看，英国、美国在其

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大宗商品的进出口机
遇，形成了在全球农产品、能源、有色
金属等商品的全球定价影响力和相应的
定价中心，而日本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
会。如今，我国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大宗
商品进出口的机遇，但由于开放度不
够，我国期货品种虽然在交易量上遥遥
领先，但并未形成定价的影响力。

期货市场主要包括商品期货和金融
期货。当今世界，几乎每一个大宗商品
都面对全球统一的市场，没有国界。这
客观上要求有影响力的商品期货市场必
须实行全球化交易，投资者来自全球，
否则决定出来的期货价格就不能准确反
映大宗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因此，期
市话语权要走出国门，则需要全球的企
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才能实现。
这也是我国期市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的重
要背景。

方星海表示，金融市场是规则先行
的市场，国际投资者对高标准规则的需
求十分强烈。证监会充分认识到完善法
律制度体系对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工作的
重要意义，将大力推动期货法立法
进程。

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表示，“通过
调研发现，由于期货法尚未正式出台，
境外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在我国境
内参与期货市场合规经营通过不了，最
后产生诸多民事纠纷问题难以解决”。
姜洋认为，期货法涉及整个期货市场的
对外开放。

大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正强表
示，国际化使市场面临新的法律问题，
需要通过制定或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来
改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林认为，历史
上形成的阶段性办法，不再适宜扩张到
其他衍生品，否则期货市场国际化会受
到阻碍。我国期货市场存在很多本土化
的规则，不足以支撑我国期货市场的国
际化。出台能覆盖场内及场外衍生品领
域、与国际通行规则相适应的期货法时
不我待。

专家们表示，期货法的出台，将
为我国建立国际化的大宗商品定价中
心提供法律保障，为境内外金融机构
及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提供法律支
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还会极大地
增强国内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和信心。可以说，期货法的出台，决
定着期货市场的功能发挥程度和对外
开放深度。

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2650亿元1年期中期
借贷便利 （MLF） 操作，操作利率为 3.3%，与上次相
同。当日无流动性工具到期，实现净投放2650亿元。这
是9月以来央行第二次开展MLF操作。

市场人士表示，央行加大流动性支持力度在意料之
中。MLF投放的是中期流动性，既有助于平抑短期多因
素扰动，又可满足机构对跨季跨年资金需求。维持3.3％
的操作利率不变，表明央行维持长期利率平稳的态度，加
强对长期利率的引导作用。

9月份市场流动性面临多重扰动因素，包括政府债券
发行缴款、税期扰动、月末监管考核和节假日现金投放
等。从9月12日起，央行重启并连续3日开展公开市场逆
回购操作，分别实现资金净投放600亿元、1200亿元和
1500 亿元。短期内集中投放流动性，维护市场流动性
平稳。

“本周地方债发行量大，发行总额高达3789亿元，为
年内单周最高，远超此前几周 2000 亿元至 2800 亿元的
单周发行量，投放 MLF 可以起到对冲地方债缴款的作
用，以防止资金面过度收紧。”国盛固收分析师刘郁表
示，同时，本周到期逆回购金额较大，达到 2700 亿元，
提前进行MLF操作可以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

此外，9月12日发布的8月份社融数据显示，银行贷
款中票据和居民贷款占比较高，企业中长期贷款并没有出
现明显增长。刘郁分析，央行此次操作也是为了促进银行
信贷投放，改善信用债融资状况，从而推动经济企稳。

“当前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压力，维持利
率平稳运行、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十分重要。”中信证券
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表示，在市场流动性存在较大缺口、
内部需求平稳、信用扩张不通畅的环境下，通过MLF投
放或定向降准加大基础货币供给、提高货币乘数是较为适
宜的手段，央行此次操作突出前瞻性。

从目前的流动性环境来看，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
合理充裕的水平，市场利率均有所下跌。以上海银行间同
业拆借利率 （Shibor） 为例，9 月 17 日隔夜 Shibor 报
2.4660%，下降 2.3 个基点；7 天 Shibor 报 2.6390%，下
降 0.6 个基点；3 个月 Shibor 报 2.8220%，下降 0.8 个基
点；1年期Shibor报3.5160%，下降0.65个基点。

“9月资金面无需特别担忧，价稳量宽维持。”天风证
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孙彬彬表示，为维持信用环境平
稳、配合地方债发行等因素，央行仍会着力于维持流动性
平稳宽松；但目前资金面主要矛盾集中于信用传导问题，
下一阶段央行工作重点主要是对资金流向的引导。

央行开展2650亿元1年期MLF操作——

价稳量宽 9月份流动性无忧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本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全国办税技能竞赛——第
八届全国税法知识竞赛决赛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
注册税务师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竞赛已经成为普及
宣传税法、提升办税实务技能、发现和培育税法人才、构建
和谐征纳关系的新平台。

据悉，全国办税技能竞赛活动期间，全国报名参赛人数
11万余人，其中7.7万余人完成网上竞赛答题。

自2011年起，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连
续8年举办全国税法知识竞赛，累计近50万人参加。为了
促进办税技能的标准化，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今年竞赛采取
了以赛促训、参训加分的措施，突出办税技能培训。通过

“以赛促学、以学促考”，今年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考
人数33.6万人，同比增长48.8%，再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
改革，深入推进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激发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国家税务总局以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展第
2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
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办税技能竞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国际投资者对高标准规则需求强烈——

期市扩大开放呼唤期货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2018年8月2～8日对太湖流域和
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采用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采用地表水资
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状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2018年8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34个监测断面，5.9%的断面水

质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Ⅳ类
占52.9%、Ⅴ类占35.3%、劣Ⅴ类占5.9%。未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的
指标主要有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
盐指数。

苏沪边界6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千灯浦千灯浦桥1个断面水质
为Ⅲ类，吴淞江石浦大桥、大小朱厍港珠砂港大桥和急水港周庄大
桥3个断面水质为Ⅳ类，盐铁塘新星镇桥1个断面水质为Ⅴ类，浏
河太和大桥1个断面水质为劣Ⅴ类。苏浙边界14个河流监测断面
中，芦墟塘陶庄枢纽、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南横塘长村桥、北横塘
栋梁桥、江南运河北虹大桥、后市河太平桥、双林塘/弯里塘/史家浜
双林桥、新塍塘北支圣塘桥8个断面水质为Ⅳ类，长三港升罗桥、大
德塘思源大桥、頔塘苏浙交界处、新塍塘西支洛东大桥和澜溪塘太
师桥5个断面水质为Ⅴ类，上塔庙港乌桥1个断面水质为劣Ⅴ类。
浙沪边界12个河流监测断面中，丁栅港丁栅枢纽、红旗塘/大蒸塘
横港大桥、坟头港大舜枢纽、蒲泽塘/清凉港清凉大桥、俞汇塘俞汇
北大桥和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6个断面水质为Ⅳ类，秀
州塘/七仙泾/枫泾塘枫南大桥、面杖港/嘉善塘东海桥、黄姑塘金丝
娘桥、惠高泾新风路桥、六里塘六里塘桥、上海塘/胥浦塘青阳汇6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苏浙沪边界太浦河金泽断面水质为Ⅳ类。浙皖
边界泗安塘杨桥断面水质为Ⅲ类。

（二）太湖水质
2018年8月太湖全湖平均总氮指标为Ⅲ类、总磷指标为Ⅳ

类，其余指标均达到或优于Ⅲ类，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根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按照最差指标进行评
价，太湖全湖水质为Ⅳ类。水质分九个湖区按代表面积评价：当
月太湖水域11.5%为Ⅲ类、71.5%为Ⅳ类、14.1%为Ⅴ类、2.9%为
劣Ⅴ类；83.0%水域为轻度富营养，17.0%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
湖主要水质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4.31㎎/L、氨
氮 0.07㎎/L；太湖营养状态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92mg/L、总氮0.86㎎/L、叶绿素a41.8㎎/㎥。与2017年同期
相比，太湖水质好一个类别，主要水质指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总磷、总氮和叶绿素a浓度均有所下降；轻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增
加，中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减少。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2018年8月省界水体10个监测断面，8个断面水质达到或优

于Ⅲ类水标准，占80.0%；2个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准。
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劣Ⅴ类。浙闽边界9个河流和

水库监测断面中，寿泰溪S52寿泰溪大桥、安溪庆元政和交界处和
汇甲溪南溪水库入库口3个断面水质为Ⅰ类，寿泰溪柘泰大桥寿泰
溪、东溪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下游、东溪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上游、
松原溪马蹄岙水库坝头和竹口溪新窑5个断面水质为Ⅱ类，甘歧水
库1个断面水质为Ⅳ类。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本

月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共评价省界缓冲区53个。
太湖流域省界缓冲区44个。省界河流缓冲区41个，有2个水质

达标，达标率为4.9%。其中苏沪边界6个缓冲区，1个缓冲区水质达
标；苏浙边界16个缓冲区，水质均未达标；浙沪边界18个缓冲区，
水质均未达标；浙皖边界1个缓冲区，水质达标。省界湖泊缓冲区3
个，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冲区和元荡苏沪边界缓冲
区水质均未达标。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9个，其中新安江皖浙省
界缓冲区和照澜溪福鼎闽浙缓冲区2个缓冲区水质不达标，其余7
个缓冲区水质达标，达标率为77.8%。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2018年8月）


